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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次增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3年10月26日，本公司、資產公司及湖南石化簽署《增資協議》，同意對

湖南石化進行增資。據此，本公司擬以相當於人民幣5,600,332,800元的中國石化出資資產及現金

人民幣4,300,000,000元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593,975,929元的新增註

冊資本，剩餘部份計入湖南石化資本公積；資產公司擬以相當於人民幣1,077,583,900元的資產公

司出資資產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91,179,840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剩餘

部份計入湖南石化資本公積。於本次交易完成後，湖南石化的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3,000,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幣6,985,155,769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將從55.00%增加至75.07%，資產公司持

股比例將從45.00%減少至24.93%。湖南石化仍將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各方在本次交易中

最終取得的註冊資本及持股比例以經國資主管單位備案的評估值為基礎，結合評估基準日至資產

交割日的持續經營期間的審計數據進行調整。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資產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據此，資產公司

為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聯繫人，且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同時，湖南石化由本公司及資產公司分

別持有55%及45%的股份權益，據此，湖南石化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因此，《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構成本公司的關

連交易。由於經與前次交易合併計算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本次增

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申報及公告的規定，無須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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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煉化一體化運營水平，提高區域資源統籌優化和配置能力，

增強本公司在業務所在地的綜合競爭力，於2023年10月26日，本公司、資產公司及湖南石化簽署

《增資協議》，同意對湖南石化進行增資。據此，本公司擬以相當於人民幣5,600,332,800元的中國

石化出資資產及現金人民幣4,300,000,000元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該等現金增資款項計劃用於湖南

石化的乙烯煉化一體化項目建設），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593,975,929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剩

餘部份計入湖南石化資本公積；資產公司擬以相當於人民幣1,077,583,900元的資產公司出資資產向

湖南石化進行增資，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91,179,840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剩餘部份計入湖南石

化資本公積。於本次交易完成後，湖南石化的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3,00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

6,985,155,769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將從55.00%增加至75.07%，資產公司持股比例將從45.00%

減少至24.93%。湖南石化仍將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各方在本次交易中最終取得的註冊資本及

持股比例以經國資主管單位備案的評估值為基礎，結合評估基準日至資產交割日的持續經營期間的

審計數據進行調整。 

 

 

日期 

 

： 2023年10月26日 

訂約方 

 

： (1) 本公司； 

(2) 資產公司；及 

(3) 湖南石化。 

 

本次增資 

 

： 湖南石化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3,00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6,985,155,769元。

其中，本公司以相當於人民幣5,600,332,800元的中國石化出資資產及現金人民

幣 4,300,000,000 元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

3,593,975,929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剩餘部份計入湖南石化資本公積；資產公司

擬以相當於人民幣1,077,583,900元的資產公司出資資產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

其中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91,179,840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剩餘部份計入湖南石

化資本公積。 

 

自湖南石化為本次交易換領新《營業執照》後，中國石化認繳的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5,243,975,929元，對應股權比例為75.07%；資產公司認繳的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1,741,179,840元，對應股權比例為24.93%。雙方最終認繳的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以經備案評估值為基礎，並結合評估基準日至資產交割日持續經營

期間的審計數據進行調整。 

 

自新《營業執照》簽發後，各方將有權按照上述的認繳註冊資本中實繳部份

所形成的出資比例享有對應的股東權利並承擔股東義務。 

 

過渡期安排 ： 湖南石化自評估基準日至資產交割日期間的損益，由中國石化和資產公司按

原股比分別享有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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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登記 ： 出資資產於2024年1月1日交割，並按法律要求辦理相關產權過戶登記手續。中

國石化以現金人民幣4,300,000,000元出資的部份，應於2024年4月30日前出資

到位，出資到位之日稱為「現金增資完成日」。各方應於《增資協議》簽署

日後且於2024年1月31日前在登記部門辦理完成與本次增資相關的變更登記手

續並領取新《營業執照》。 

 

先決條件 

 

： 在滿足以下條件或以下條件被有權方適當豁免的前提下，中國石化、資產公

司應當按照《增資協議》約定向湖南石化於資產交割日移交出資資產；中國

石化以現金人民幣4,300,000,000元出資的部份，應於2024年4月30日前轉至湖

南石化銀行賬戶： 

 

(1) 《增資協議》及《湖南石化章程》（「交易協議」）已經相關各方適當簽

署； 

 

(2) 各方已就本次增資取得所需的政府機構、其他第三方主體的事先同意、批

准或許可（如適用）； 

 

(3) 各方的內部有權決策機構已經通過決議，同意本次增資； 

 

(4) 中國石化和資產公司已分別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其各自出資資產有

關的保險的投保人及受益人可以於資產交割日變更為湖南石化； 

 

(5) 各方在《增資協議》及其他交易協議中作出的陳述和保證均是真實和準確

的，並至資產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持續保持真實、準確（如同在資產交

割日、現金增資完成日再次做出）； 

 

(6) 各方均已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了根據交易協議其應當履行或遵守的任何協

定、約定、條件和義務； 

 

(7) 任何政府機構均未制定、發佈、頒佈、實施或通過會導致本次增資不合法

或另外限制或禁止本次增資的任何法律或政府命令；亦不存在任何已對或

將對湖南石化，或對其履行交易協議項下義務和本次增資產生重大不利影

響的未決的和潛在的行政處罰、爭議、糾紛、訴訟、仲裁、索賠和/或其

他法律程序；及 

 

(8) 湖南石化自交易協議簽署日至資產交割日、現金增資完成日無重大不利變

化。 

 

出資資產的

移交 

 

： 在遵守《增資協議》各項條款和條件的前提下，且《增資協議》項下規定的

所有先決條件被全部滿足或被有權方豁免後，中國石化、資產公司應進行

《增資協議》項下的出資資產移交。中國石化和資產公司出資資產移交應於

同日進行，該日稱為「資產交割日」，即202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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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產交割日當日，中國石化、資產公司應當向湖南石化一次性交付出資資

產及相關的所有資料。湖南石化和中國石化、資產公司應對《增資協議》所

列資產進行清點、確認。清點、確認無誤後，中國石化、資產公司和湖南石

化指定的授權代表應當共同簽署一份資產移交確認書。 

 

自資產交割日起，出資資產的所有權利和義務及毀損和滅失風險應視為已由

中國石化和資產公司轉移至湖南石化，湖南石化對該等資產享有完整的佔

有、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 

 

與出資資產相關的財產保險的投保人及受益人應於資產交割日變更為湖南石

化。 

 

違約與賠償 

 

： 《增資協議》任何一方的下列行為之一即構成《增資協議》項下的違約事件

（「違約事件」）：其在《增資協議》項下的陳述與保證不真實或不準確；

以及違反其在《增資協議》項下的任何承諾或約定。 

 

違約事件發生後，違約一方應於收到守約一方要求糾正違約行為或採取補救

措施的書面通知後，在通知所列的期限內，立即糾正違約行為或採取有效的

補救措施，以使守約一方免於遭受損失。 

 

對於因一方發生違約事件使得其他各方因此遭受的任何直接的損害、損失，

違約方應就該等損失對其他各方作出賠償。 

 

協議生效及

終止 

 

： 《增資協議》經各方或其授權代表適當簽署/蓋章並經各方加蓋公章之日起成

立並生效。 

 

《增資協議》僅可在以下情況下被終止：(i)如任何政府機構發佈命令、法令或

裁定、或已採取任何其他行動，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本次增資，而

且該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他行動均為最終的並且不可申請覆議、起訴或

上訴，則任何一方均可終止《增資協議》；及(ii)經各方書面協商一致，可終

止《增資協議》。 

 

適用法律及

爭議解決方

式 

： 《增資協議》由中國法律管轄並根據中國法律解釋。 

 

如果發生因《增資協議》或其違約、終止或效力而引起的或與之有關的任何

爭議、糾紛或索賠，經任何一方提出書面請求，該事項應立即提請各方的高

級管理人員解決。該等高級管理人員應在合理可行的時間內儘快會晤，並應

作出善意努力，進行協商或內部調解以達成對爭議的解決方案。如果在收到

上述書面請求後45日內，各方未能解決該項爭議，則任何一方可將爭議提交

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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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化的基本資料 

 

湖南石化為一家根據中國法於2020年2月28日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營業務包括石油加工，

合成橡膠、環氧樹脂、己內醯胺以及煤化工產品生產。下表載列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湖南石化的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人民幣萬元 

 

 於2021年12月31日 於2022年12月31日 於2023年9月30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資產總額 1,483,818.42 2,241,649.70 2,501,006.94 

淨資產 460,349.77 442,617.46 621,298.18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

九个月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1,999,623.31 1,990,008.74 1,374,652.18 

利潤總額 -3,413.39 -92,005.52 171,515.55 

淨利潤 -14,731.46 -120,630.79 165,162.04 

 

下一步，湖南石化將充分發揮出資資產相關業務的互補優勢，逐步實現從原油加工到現代特色化工

全產業鏈一體化運營，進一步增强企業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本次增資前後湖南石化的股權結構 

 

湖南石化各股東於本公告日及緊隨本次增資完成後在湖南石化註冊資本中的出資額及佔比如下： 

 

股東名稱 於本公告日 緊隨本次增資完成後 

 

於註冊資本中的

出資額 佔比 

於註冊資本中的

出資額 佔比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 

     

本公司 1,650,000,000 55.00 5,243,975,929 75.07 

資產公司 1,350,000,000 45.00 1,741,179,840 24.93 

合計 3,000,000,000 100.00 6,985,155,769 100.00 

 

本次增資完成後，湖南石化仍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報表將繼續合併於本公司的合併

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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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資中，本公司將以中國石化出資資產以及自有貨幣資金，資產公司將以資產公司出資資產分

別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 

 

中國石化出資資產 

 

中國石化長嶺分公司被納入本次交易出資範圍的資產為截至評估基準日的生產經營相關資產，主要

包括石油煉製、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產品的生產、銷售、儲運資產。下表載列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

則編製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中國石化出資資產的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人民幣萬元 

 

 於2021年12月31日 於2022年12月31日 於2023年9月30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資產總額 865,360.14 903,418.93 891,019.78 

淨資產 473,406.07 484,588.47 515,133.9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

九个月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4,118,176.75 5,641,346.52 4,130,837.41 

利潤總額 130,824.69 94,587.47 104,192.70 

淨利潤 95,996.76 71,479.65 77,602.26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國石化出資資產賬面原值為人民幣1,857,678.49萬元、已計提的折舊和攤銷

為人民幣884,919.72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幣69,339.84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903,418.93萬元，上

述財務數據已經審計；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國石化出資資產賬面原值為人民幣1,897,161.25萬元、

已計提的折舊和攤銷為人民幣936,996.50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幣69,144.97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

幣891,019.78萬元，上述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資產公司出資資產 

 

資產公司出資資產包括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的資產及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的資產。資產公司巴陵分

公司被納入本次交易出資範圍的資產包括截至評估基準日的部份生產經營相關土地使用權、房產等

資產；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被納入本次交易出資範圍的資產包括截至評估基準日的生產經營相關資

產，包括碼頭裝卸、瀝青、供水業務及部份土地使用權等資產。該等資產與中國石化相關業務具有

較好的協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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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的財務數據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賬面原值為人民幣7,109.61萬元、已計

提的折舊和攤銷為人民幣5,064.82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幣610.87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433.92

萬元，上述財務數據未經審計；截至2023年9月30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賬面原

值為人民幣7,958.33萬元、已計提的折舊和攤銷為人民幣5,202.88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幣610.87萬

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144.58萬元，上述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鑒於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為土地使用權、房產等單項資產，根據相關會計準則，資

產公司巴陵分公司無須就該等資產的損益進行單獨核算，因此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該等資產無對應的利潤總額及淨利潤。 

 

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的財務數據 

 

下表載列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期間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的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萬元 

 

 於2021年12月31日 於2022年12月31日 於2023年9月30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資產總額 52,890.79 72,675.02 58,777.84 

淨資產 11,434.22 17,233.71 3,074.68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

九个月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收入 35,572.31 21,691.54 20,364.66 

利潤總額 -7,863.99 -13,673.23 340.19 

淨利潤 -8,000.00 -13,985.37 110.0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賬面原值為人民幣106,602.73萬元、已

計提的折舊和攤銷為人民幣27,788.73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幣6,138.98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72,675.02萬元，上述財務數據已經審計；截至2023年9月30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

產賬面原值為人民幣94,344.08萬元、已計提的折舊和攤銷為人民幣29,427.26萬元、減值準備為人民

幣6,138.98萬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58,777.84萬元，上述財務數據未經審計。 

 

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中供水業務一直保持盈利狀態；瀝青業務近兩年受市場需求不

旺等因素影響處於虧損狀態，今年需求逐步恢復；碼頭業務相關資產近兩年處於升級改造建設期，

預計今年11月竣工投入運營。 

 



8 
 

 

本次交易涉及對湖南石化淨資產的評估，以及中國石化長嶺分公司、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公

司長嶺分公司對應出資資產的評估，已完成證券服務業務備案的評估機構中聯評估以2023年4月30

日為評估基準日分別出具資產評估報告，採用資產基礎法的評估結果作為最終評估結論。 

 

根據評估結果，並經中國石化和資產公司公平協商，中國石化擬以相當於人民幣5,600,332,800元的

中國石化出資資產及現金人民幣 4,300,000,000元向湖南石化增資，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

3,593,975,929元的新增註冊資本；資產公司擬以相當於人民幣1,077,583,900元的資產公司出資資產

向湖南石化進行增資，認購湖南石化人民幣391,179,840元的新增註冊資本。各方在本次交易中最終

取得的註冊資本及持股比例以經國資主管單位備案的評估值為基礎，結合評估基準日至資產交割日

的持續經營期間的審計數據進行調整。相關評估情況如下： 

 

評估情況及定價依據 

 

湖南石化淨資產 

 

於評估基準日，湖南石化的淨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638,874.43萬元，評估值為人民幣826,410.61萬

元，增值率為29.35%。 

 

中國石化出資資產 

 

於評估基準日，中國石化出資資產的淨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523,777.48萬元，評估值為人民幣

560,033.28萬元，增值率為6.92%。 

 

資產公司出資資產 

 

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 

 

於評估基準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資產的淨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207.15萬元，評

估值為人民幣16,280.24萬元，增值率為637.61%。 

 

導致前述評估增值率較高的主要資產包括土地使用權資產和房屋建築物資產，其增值主要原因在於，

該等土地使用權資產的取得時間較早，以較低的原始取得成本入賬，因此賬面價值較低，近年來巴

陵地區土地使用權價格有較大幅度上漲，導致評估增值較大；該等房屋建築物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

材料價格及人工費用較房屋建成時出現大幅度的上漲，同時企業部份房屋的會計折舊年限較評估使

用的經濟使用年限短，導致評估增值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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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 

 

於評估基準日，用於出資的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的淨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560.51萬元，評

估值為人民幣91,478.15萬元，增值率為3,472.65%。 

 

導致前述評估增值率較高的資產主要是土地使用權資產，其增值主要原因在於，該等土地使用權的

取得時間較早，以較低的原始取得成本入賬，因此賬面價值較低，近年來長嶺地區的土地使用權價

格上漲較大，導致評估增值較大。 

 

重要評估假設和評估參數 

 

評估假設 : 本次交易出資資產的評估除採用了交易假設、公開市場假設、資產持續經營假設

等一般假設外，還包括國家現行的宏觀經濟、金融、產業、稅務等政策不發生重

大變化，評估對象未來持續經營，評估對象的各項資產均以評估基準日的實際存

量為前提且現行市價以評估基準日的國內有效價格為依據等特殊假設。 

 

評估參數 : 本次交易出資資產的評估涉及的主要評估參數如下： 

 

(1) 土地使用權資產 

 

本次主要採用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對納入評估範圍的土地使用權資產進行評

估。基準地價係數修正法利用城鎮基準地價及其地價修正體系成果，按照替

代原則，將估價對象的區域條件和個別條件等與公示地價的條件相比較，進

而通過修正求取估價對象在評估基準日的價值。 

 

計算公式： 

P ＝ Po × （1 ＋ ∑Ki） × Kv × Kn × Kt × Kp × Ks － Kf 

 

式中： 

Po——級別基準地價 

∑Ki——宗地區域因素修正係數表中各因素修正值之和 

Kv——容積率修正係數 

Kn——年期修正係數 

Kt——估價期日修正係數 

Kp——宗地位置偏離度修正係數 

Ks——宗地形狀與面積修正係數 

Kf——開發程度修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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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建築物類資產 

 

本次主要採用重置成本法對納入評估範圍的房屋建築物類資產進行評估。重

置成本法按持續使用原則，以評估基準日時點的市場條件和房屋建築物類資

產的特點計算重置同類房產所需投資全價，乘以綜合評價後房屋建築物類資

產的成新率，最終確定房屋建築物類資產價值。 

 

計算公式：評估值 ＝ 重置全價 × 成新率 

 

(3) 設備類資產 

 

本次主要採用重置成本法對納入評估範圍的設備類資產進行評估。重置成本

法按照持續使用原則，以評估基準日時點的市場條件和設備類資產的特點計

算重置同類設備所需投資全價，乘以綜合評價後設備類資產的成新率，最終

確定設備類資產價值。 

 

計算公式：評估值 ＝ 重置全價 × 成新率 

 

 

本次增資有利於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煉化一體化運營水平，優化產業鏈佈局，提高區域資源統籌優化

和配置能力，增強產業協同效應，提升本公司在業務所在地的綜合競爭力。 

 

 

於本公告日期，馬永生、趙東、喻寶才、李永林、呂亮功為關連董事，並於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本

次交易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董事會已審議並批准有關本次交易的決議案。本公司董事（包括全體

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交易乃(i)经公平磋商后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ii)交易文件的條款及條

件屬公平合理；及(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於本公告日期，資產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據此，資產公司為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聯繫人，且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同時，湖南石化由本公司及資產公司分別持

有55%及45%的股份權益，據此，湖南石化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經與前次交易合併計算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本次增資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申報及公告的規定，無須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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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石油與天然氣勘探開採、管道運輸、銷售；石

油煉製、石油化工、煤化工、化纖及其他化工產品的生產、銷售、儲運；石油、天然氣、石油產品、

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產品和其他商品、技術的進出口、代理進出口業務；技術、信息的研究、開發、

應用；氫氣的制備、儲存、運輸和銷售等氫能業務及相關服務；新能源汽車充換電，太陽能、風能

等新能源發電業務及相關服務。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67.86%的

股份權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資產公司 

 

資產公司為一家按照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營業務為實業投資及投資管理；石油煉製；

熱力生產和供應；化工、化纖、精細化工產品生產、銷售（不含危險化學品）；倉儲服務；土地和

自有房屋的出租；以下項目限外埠分支機搆經營：電力業務；集中式供水；港口經營；危險化學品

生產、經營等。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直接持有資產公司100%股權。 

 

 

于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所用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湖南石化章程》」 

 

指 《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章程》 

「資產公司」 指 中國石化集團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 指 中國石化集團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 

 

「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 指 中國石化集團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長嶺分公司 

 

「資產交割日」 指 2024年1月1日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出資資產」 指 中國石化出資資產及資產公司出資資產 

 

「資產公司出資資產」 指 資產公司長嶺分公司、資產公司巴陵分公司的煉油化工

生產運營相關的資產及與其相關的負債，採用資產基礎

法於評估基準日之評估值合計為人民幣107,758.3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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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化出資資產」 指 中國石化長嶺分公司的煉油化工生產運營相關的資產及

與其相關的負債，採用資產基礎法於評估基準日之評估

值為人民幣560,033.28萬元 

 

「本次增資」或「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與資產公司根據《增資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向

湖南石化進行增資，並於增資完成後分別持有湖南石化

75.07%及24.93%股份權益 

 

「《增資協議》」 指 本公司於2023年10月26日與資產公司及湖南石化簽署的

有關本次增資的《增資協議》 

 

「中國石化集團公司」 指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是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和國家控股公司 

 

「中聯評估」 指 中聯資產評估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中國石化」 指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H股在聯交

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0386）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时拥有之附属公司 

 

「湖南石化」 指 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曾用名為中石化巴陵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已於2023年6月6日更名為中石化湖南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前次交易」 指 本公司與資產公司於2022年12月28日按其各自當時於湖

南石化中的持股比例分別向湖南石化增資人民幣3.778億

元及人民幣3.094億元，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

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0.1%，該等交易無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申報、公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要求，該等交易及本次增資

需要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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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元 

 

「中國石化長嶺分公司」 指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長嶺分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 指 2023年4月30日 

 

 

承董事會命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2023年10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馬永生*、趙東*、喻寶才#、李永林#、呂亮功#、蔡洪濱+、吳嘉寧+、

史丹+及畢明建+。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